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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项目运用 PPP 模式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赵勇智，李建平，李俊杰※，李文娟，陈 凡，王牧野，梁 晨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目的］ PPP 模式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投融资模式，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互利互惠合作关系，可以充分调动社会闲置资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谋

求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方法］ 文章通过梳理政策性文件，结合农业项目自身公益性强、投资回报慢、
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分析阐释了在农业项目中运用 PPP 模式的困境及对策。［结果］ 农业项目运用 PPP 模

式能够有效解决财政资金不足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之间的矛盾，能够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金

用于公共服务与产品的供给，同时为私人部门提供一定的投资回报，是一种高效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的

模式。［结论］ 由于我国目前的农业 PPP 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制度、服务理念不够完善，导致

现有农业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对此，该文从制度安排、
体系完善、融资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农业 PPP 项目早日走上规范发

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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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PPP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最早兴起于 19 世纪的欧洲，英国政府在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程

中出现了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有关学者就提出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合作，共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从

而向公众提供服务，这种新兴的伙伴关系就是 PPP 模式的雏形。由于运作模式和缔约方案的多样性，PPP
模式自首次被提出以来就吸引了广大学者展开充分讨论，然而到目前为止其准确定义在业界并没有形成统

一，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世界银行都认为，广义的 PPP 是指政府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形

成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Jede Bettignies 和 Ross ( 2004 ) 及 Hodge
和 Greve ( 2007) 等［1-2］学者对于 PPP 的概念及内涵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讨论。随着世界各国对于

重大项目进行 PPP 模式的不断尝试，有关公私合作伙伴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正在不断发展之中［3］。
PPP 按照定义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狭义的 PPP 模式和广义的 PPP 模式。从世界银行对于 PPP 的定义

中，狭义的 PPP 模式可以分为外包类、特许经营权类、私有化类 3 种［4］。外包类一般是指由社会私人部

门出资承包整体项目，政府部门具体负责其中的个别几项职能，例如政府负责项目工程建设、工期监督或

者负责项目落成之后的管理运营与日常维护，具体可以细分为模式外包和整体式外包。特许经营类是指在

某些市场中，法律只允许政府的特许公司营业，未获得特许专营权的主体不能进入行业市场，政府往往会

收取高额的特许费用，而获得专营权的私人企业则会将成本转移到设施使用者身上，通过收取使用费用来

获得投资回报，这一形式主要包括但不仅局限于传统的 BOT、TOT 等模式。私有化类简单而言是指在政

府部门的监督管控之下，社会私人部门具体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融资、工程建设、运营维护以及后期实现投


